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“我所在的党组织和
我身边的共产党员、支部书记”

大家谈活动的通知

各直属基层党组织：

     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“我所在的党组织和我身边的共产党员、支部书记”大家谈活动，市委组织部在《关于开展“我所在的党组织和我身边的共产党员、支部书记”大家谈活动的通知》（深组通[2007]35号）的基础上，下发了补充通知，将“两新”组织作为开展该项活动的重点领域，要求“两新”组织基层党组织要广泛发动，扩大大家谈活动的参与面；开展大家谈活动时，要突出重点，树立典型，通过大家谈活动发现、树立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、党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典型，最后由市委及各系统逐级评比表彰。为切实开展这项工作，市委组织部将基层党组织大家谈活动的时间延迟到8月底，同时，还将在9月份就该项工作进行督查。工委结合本系统的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      1、在近期开展一次大家谈活动。以基层党委、总支和支部为单位，在近期至少开展一次大家谈活动，重点是自下而上组织开展好党支部、党委的大家谈活动。以党委、总支为单位开展的大家谈活动，要让所属的党支部全部参与进来；以支部为单位开展的大家谈活动，要让支部全体党员参与进来，尽可能扩大参与面。

      2、注意突出重点，树立新典型。“两新”组织是开展这项活动的重点领域，各直属基层党组织在开展这项活动时，重点是发现和挖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党组织、党员和支部书记身上的真实的、鲜活感人的典型事迹，要通过大家谈挖掘树立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、党员和支部书记典型，典型要真实，有代表性。同时，要将每个典型整理成一个故事，形成文字材料和音像作品，及时报市民营工委办公室。

      3、做好大家谈活动的月报工作。大家谈活动实行月报制度，各直属党组织于每月2日前将本单位大家谈活动的进展情况，书面报市民营工委办公室。工委将对各直属单位大家谈活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，大家谈活动组织得好的单位和个人，推荐到市委组织部进行表扬。

 
      联系人:刘建光

      电话：82113609  电子邮:liujianguang@163.com
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中共深圳市民营经济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年7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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